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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議員：

本人閱悉有關《 2003年領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法律事務部報告
(LS135/02-03)，並擬提出一項新增修訂事項。這項修訂將會令《領養條
例》(第 290章 )(下稱 “該條例 ”)的條文更具彈性，以配合採用公開領養安
排的需要。根據該條例的現有條文，即使親生父母與領養父母已就親生

父母與受領養兒童保持接觸的事宜簽訂協議，但如該協議其後不獲遵

守，有關親生父母並不享有任何保障。

在社會福利署的協助下，本人於 1997年在香港根據 “公開 ”安排將本人的
親生孩子交託他人領養。其後，有關協議不獲遵守，但在該條例之下，

本人不獲得任何保障。然而，監護程序及《未成年人監護條例》 (第 13
章 )卻可為本人提供法律保障。本人的權利最終雖可得復還，但透過此
途徑尋求補救的過程卻較轉折而漫長。

該條例並沒有充分正視親生父母在公開領養中應有的權利，以致本人與

領養家庭失去聯絡幾達 5年之久。本人最初更因而不獲法律援助，後來
經提出上訴後才重獲法律援助。假如有關法例能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

障，這段漫長的痛苦歲月原可避免。監護程序為本人提供的法律保障，

直接令本人現在得與親生孩子恢復接觸。

為免他人日後陷入相若的困境，本人建議在該條例中加入條文，訂明：

“在領養令發出之前，假如親生父母已與領養父母就親生父母與受領養
子女保持接觸一事簽訂協議，則在不妨害有關兒童的福祉的前提下，該
協議在領養令發出之後須一直保持有效。 ”

這項條文將會增加該條例的彈性，並在加強親生父母可以獲得的保障之

餘，又不損害為受領養子女及其領養父母提供的保障。此項新增條文亦

可消除監護程序之下的補救措施與該條例的規定不貫徹一致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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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社會越來越支持採用公開領養的模式。研究顯示，此舉可避免產生

很多與不公開領養相關聯的問題。進行公開領養可能在開始時較為複

雜，但從較長遠的角度而言，卻似乎能令很多受領養兒童對領養有較佳

的基本理念。從個人角度看，公開領養可以令親生父母在領養過程中稍

覺寬心。就保持接觸訂立相互同意的清晰協定，對領養所涉三方而言都

有保障。

本人相信，社會福利署轄下的領養課有必要更加靈活地處理不同類型的

領養。假如有關禁止私下領養的擬議修訂獲得通過，這方面的靈活性更

屬不可或缺，因為所有領養屆時都必須經領養課批准。相信香港將會按

照國際趨勢，越來越普遍採用公開領養的安排。鑒於對領養課的服務需

求可能會增加，該條例的條文亦須彈性處理領養事宜。

希望閣下詳加考慮此事，並提出所需修訂，以進一步改善公開領養的法

律地位。倘閣下需要本人在這方面提供協助，本人樂意與閣下進一步討

論此事。閣下可來電 (按：隱去來件人的個人資料 )與本人聯絡。倘蒙協
助，不勝感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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